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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文件是2026 年度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顶层操作指南，也是中央财政连续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的第三个年头，核心是竞争性选拔不超过15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，按区域给予最高 12 亿元定额补助，聚焦“老城区连片样板 + 可持续机制”，推动城市从 “有没有” 转向 “好不好”。
[bookmark: heading_0][bookmark: _Toc227355420]1、核心定位与总体目标
发文主体：财政部办公厅、住房城乡建设部办公厅
实施周期：2026—2028 年（三年行动）
核心目标
竞争性选拔基础好、积极性高、特色突出城市，中央财政定额补助。打造集中连片重点样板片区，提升基础设施、改善老旧片区人居环境。建立资金、用地、金融、审批等可复制可推广的城市更新长效机制。严防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、烂尾工程、新增隐性债务。
[bookmark: heading_1][bookmark: _Toc227355421]2、申报资格
[bookmark: heading_2][bookmark: _Toc227355422]2.1申报范围与名额
支持对象：地级及以上城市
全国总名额：不超过 15 个
省级推荐：每省 / 自治区 / 兵团限推 1 个城市参评
[bookmark: heading_3][bookmark: _Toc227355423]2.2三项必备条件
已建立城市更新组织领导与协调机制，编制三年工作方案，实施范围集中在老城区。
城市财力可保障投入，债务风险可控，严禁新增政府隐性债务。
2024 年 1 月 1 日以来，住建领域无重大生产安全事故、无重大负面舆情。
[bookmark: heading_4][bookmark: _Toc227355424]3、遴选流程
省级推荐：省级财政 + 住建择优推荐、编制方案、备齐支撑材料
书面评审：两部组织专家审查，按120% 差额确定答辩名单
现场答辩：公开答辩，具体要求另行通知
集中公示：综合评分确定入围，公示无异议后正式立项；违规查实即取消资格
[bookmark: heading_5][bookmark: _Toc227355425]4、资金补助标准
	区域
	补助总额上限
	拨付方式

	东部
	≤8 亿元
	分年按进度拨付

	中部
	≤10 亿元
	分年按进度拨付

	西部
	≤12 亿元
	分年按进度拨付


[bookmark: heading_6][bookmark: _Toc227355426]5、资金支持两大方向
[bookmark: heading_7][bookmark: _Toc227355427]5.1重点样板片区建设
基础设施品质提升：供水、供热、污水垃圾、综合杆箱、停车等
完整社区与配套改造：公共服务、便民商业、公共场地、居住区市政
历史片区活化：历史文化街区、既有公共建筑、公共空间更新利用
[bookmark: heading_8]存量盘活 + 消费基建：闲置土地房屋补民生短板，建消费型基础设施（新增重点）
[bookmark: _Toc227355428]5.2城市更新机制建设
项目储备生成机制：城市体检、专项规划、项目库、全周期安全管理等
资金筹措长效机制：统筹国债、预算内投资、专项债、金融信贷、社会资本；建立按效付费、专业化运维等
用地保障与审批机制：存量用地盘活、简化审批、法规标准完善
中央资金可用于机制建设相关支出
[bookmark: heading_9][bookmark: _Toc227355429]6、资金使用红线
项目不得重复申请中央预算内投资、车购税、超长期特别国债等其他中央资金。
严禁急功近利、弄虚作假、违背群众意愿、盲目蛮干。
严禁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、翻烧饼、烂尾 / 半拉子工程。
严禁因更新新增政府隐性债务。
[bookmark: heading_10][bookmark: _Toc227355430]7、监管与绩效
省级跟踪：每城每年报送进展≥1 期
绩效评价：按《中央财政支持城市更新行动绩效评价办法》执行
绩效备案：
公示期前报三年总绩效目标 + 2026 年度目标
每年 5 月底前报下一年度绩效目标（加盖市政府公章）
[bookmark: heading_11][bookmark: _Toc227355431]8、申报材料与时间节点
报送截止：2026 年 5 月 8 日前，省级联合行文报送两部
材料要求：
仅正式申报函用纸质，其余方案、佐证只报电子版
电子版≤8GB，无涉密内容
不得委托两部及所属单位 / 人员编方案，不得豪华印制材料
联系方式
财政部经建司：010-68554521，shikelu@mof.gov.cn
住建部城建司：010-58933160，chengshui@mohurd.gov.cn
[bookmark: heading_12][bookmark: _Toc227355432]9、政策亮点与关键变化
门槛放宽：从大城市扩至所有地级及以上城市，机会下沉
范围变化：由不多于20 个（2025年）缩至不多于15 个，竞争更激烈。2024年首批支持1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（如石家庄、太原、沈阳、上海、南京、杭州、合肥、福州、南昌、青岛、武汉、东莞、重庆、成都、西安），中央财政按区域给予定额补助（东部≤8亿元、中部≤10亿元、西部≤12亿元、直辖市≤12亿元），资金分年拨付；2025年‌中央财政继续支持城市更新行动，范围扩大至“大城市及以上城市”，评选不超过20个，重点向超大特大城市及黄河、珠江等重点流域沿线大城市倾斜；2026年竞争性选拔，支持基础条件好、积极性高、特色突出的城市，在老城区集中打造城市更新样板片区，重点提升基础设施、完善社区功能、活化历史文化资源，并探索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机制‌。
导向更实：从偏重地下管网转向全面提质 + 人居环境 + 消费基建
机制优先：不只补项目，更重投融资、用地、审批、运维长效体系
债务严管：财力可及、风险可控、零新增隐性债务底线刚性
[bookmark: heading_13][bookmark: _Toc227355433]10、申报成功关键要点
老城区集中连片，打造可看可学样板
方案突出民生导向、存量盘活、消费基建、机制创新
财力与债务合规，无安全事故与负面舆情
材料精简务实，杜绝形式主义，突出可落地、可复制
需要我把这份解读整理成一页纸申报要点清单，方便直接用于汇报和材料编制吗？

[bookmark: _Toc227355434]11、国有施工企业应对策略
[bookmark: _Toc227355435]11.1锚定政策方向，聚焦核心赛道
紧扣文件支持的两大方向，重点布局城市更新重点样板片区建设，聚焦基础设施品质提升、完整社区改造、历史片区活化、存量盘活与消费基建四大领域，避开资金使用红线，不参与形象工程、政绩工程，重点承接可落地、重民生、有长效收益的项目，贴合政策“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相结合”的要求。
[bookmark: _Toc227355436]11.2联动地方政府，抢占申报先机
主动对接本省（自治区、兵团）拟推荐的地级及以上城市，深度参与城市更新三年工作方案编制，结合企业施工优势，提供技术支撑和项目落地可行性方案，助力申报城市突出“集中连片、民生导向、机制创新”三大申报关键点，绑定核心合作城市，提前锁定项目资源。同时可探索与市属企业合作开发、自主开发等多元模式，拓宽参与路径。
[bookmark: _Toc227355437]11.3合规经营为先，严守政策红线
严格遵循文件要求，杜绝新增政府隐性债务，配合地方政府做好资金统筹，确保项目不重复申请其他中央资金；强化安全生产管理，严防住建领域重大安全事故和负面舆情，契合申报城市“无重大安全事故、无重大负面舆情”的硬门槛，同时规避烂尾工程、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。
[bookmark: _Toc227355438]11.4创新合作模式，破解要素瓶颈
响应文件“建立可持续城市更新机制”的要求，主动对接金融机构、社会资本，探索“施工+投融资+运维”一体化模式，参与资金筹措长效机制建设；配合地方政府盘活存量低效用地、闲置房屋及市政设施，熟悉城市更新审批流程，助力建立高效审批机制，同时探索居民小区二次供水、污水收集处理等设施的专业化运维服务，拓展长效收益空间。
[bookmark: _Toc227355439]11.5强化能力建设，适配政策需求
针对文件重点支持的领域，提升企业在老旧片区改造、历史建筑活化、消费型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的专业施工能力；组建专项团队，研究政策细节、绩效评价要求，确保项目推进符合监管标准，满足每年度进展报送、绩效目标备案等要求，提升项目合规性和可持续性。
[bookmark: _Toc227355440]11.6发挥国企优势，践行社会责任
立足国有施工企业担当，突出民生导向，在项目实施中兼顾老旧片区居民需求，助力改善人居环境；积极参与可复制、可推广的城市更新模式探索，配合地方政府完善相关法规制度和技术标准，打造样板项目，彰显国企在城市更新行动中的主力军作用。


